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标的为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集团”）所持公司的16,093,618股股份，占其目前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1.55%，占公司总股本的4.49%。

2、大通集团非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所持股份被

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拍卖事项后续涉及竞买人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变更过户等环节，结果及周期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大通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5）。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布的《成交确认书》，本次大通集团司法拍卖的16,093,618
股竞价成功，具体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股 东 名
称

大 通 集
团

拍 卖 股 份 数 量
（股）

16,093,618

成交金额（元）

92,388,542.5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41.5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4.49%

竞买人

闫岩

竞买号

233711738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

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

成交裁定为准。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被法院裁定拍卖、变卖的16,093,618股股份外，公司暂未获悉

大通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其他被裁定拍卖、变卖的情形。

三、股东权益变动可能触及1%及5%整数倍的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8,732,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0%，已被

全部冻结。若本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16,093,618股股份履行完过户程序，大通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将减少至22,638,910股，持股比例将从10.80%下降至6.31%，股东权益变动将触及1%
及5%整数倍。

四、其他说明

1、大通集团非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所持股份被

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2、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十五条、十六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相

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3、本次拍卖事项后续涉及竞买人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变更过户等环节，结果及周期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93 证券简称：德龙汇能 公告编号：2025-049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已受理立案。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3.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影响需根据法院最终裁决结果、实际执行情况等综合判断。
一、本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漫道”）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
书》，创世漫道起诉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申请撤销仲裁裁
决一案，已经审查并获登记立案，案号为（2025）京04民特1284号。

二、本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背景
嘉华信息因与创世漫道的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4年11月4日予以受理(案号:（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创世漫道于2025年1月2日收
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关于（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仲裁案答辩通知》等文件。2025
年6月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了（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裁决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4日、2025年 6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暨相关仲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42）。

（二）本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基本情况
为了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创世漫道于2025年7月9日依法向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相关情况如下：
1.各方当事人名称
申请人：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请求事项
（1）请求裁定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裁决书。

（2）请求裁定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申请费用。
3.事实和理由
因案涉裁决存在《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情形，创世漫道依法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裁决书》。
三、案件审理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未披露且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1起，涉案总金额约为212.5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受理立案/时间

2025年7月10日

原告/申请人

石贵恩、石会纳、石
大威

被告/被申请人

广东长实通信
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

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212.57
案件进展

应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影响需

根据法院最终裁决结果、实际执行情况等综合判断。
六、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

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目前，公司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了《中止执行申请书》，请求法院裁定，中止执行（2024）京仲案字第11436号《裁决书》。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公告编号：2025-46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7月15日
2.本次归属股票的数量：277.8855万股
3.本次归属人数：1,096人，其中997人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

属期归属人员，99人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人员。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1,017名激励对象，在实际办理归属过程中，
其中有2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全额放弃归属；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105名激励对象，在实际办理归属过程中，其中有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全额放弃归属，因
此本次实际归属人数调整为1,096人。

4.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已办理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工作，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已经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方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不超过1,488人，包括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4.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含预留授予）的授予价格为30.78元/股。
5.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归属安排：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限制性股票归属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抵押、质押、担保或偿还债务

等。
限制性股票在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进行归属，归属日必须为

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归属期

归属期间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归属比例

30%

30%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出，预留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与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安排一致。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出，预留授

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归属期间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归属比例

50%

50%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而增加的权益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前不得转让、质押、抵押、担保或偿还债
务等。届时，若相应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权益亦不得归属。

归属期内，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由公司办理归属事宜；未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或激励对象未申请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不得递延。

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未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的，公司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
各归属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归属：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对应的考核年度为2023年-2025年三个会

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 一 个 归 属

期

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 二 个 归 属

期

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 三 个 归 属

期

考核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业绩考核目标

触发值（An）

2023年营业收入值达到256.2亿元

2023-2024 年两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615.3亿元

2023-2025 年三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 1,082.2亿元

目标值（Am）

2023年营业收入值达到366亿元

2023-2024 年两年的累
计营业收入值达到 879
亿元

2023-2025 年三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 1,546亿元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各考核年度内营业收入
实际完成值（A）：1.A＜An，X=0；2.A=An，X=70%；3.An＜A＜Am，X=A/Am*100%；4.A≥Am，X=10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准。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出，预留授

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年度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年度考核目标一致。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出，预留授

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考核
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触发值（An） 目标值（Am）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预留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 一 个 归 属

期

预留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 二 个 归 属

期

2024年

2025年

2023-2024 年两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615.3亿元

2023-2025 年三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 1,082.2亿元

2023-2024 年两年的累
计营业收入值达到 879
亿元

2023-2025 年三年的累
计 营 业 收 入 值 达 到 1,546亿元

各考核年度内营业收入
实际完成值（A）：1.A＜An，X=0；2.A=An，X=70%；3.An＜A＜Am，X=A/Am*100%；4.A≥Am，X=10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准。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各归属期内，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部分，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根据个人上

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个人层面归属比例（Y）按下表确定：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

合系数

归属比例（Y）
Y≥0.9
100%

0.9＞Y≥0.8
80%

0.8＞Y≥0.7
70%

0.7＞Y≥0.6
60%

0.6＞Y
0%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归属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
际可归属额度=个人计划归属额度×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个人层面归属比例（Y）。激励对象
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的，则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6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23年6月14日，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3.2023年6月15日至6月24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的期限内，没有任何组
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2023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中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74），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3年7月1日，公司披露了《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77）。

6.2023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
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7.2024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1.6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8.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与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9.2024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10.2024年7月23日，公司披露《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11.2025年 6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及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12.202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
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的差异
2023年6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89.065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791.2520万股；预留授予197.8130万股。

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涉及拟授予的4.9280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1,488名变更为1,478名，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91.2520万股变更为786.3240万股。

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与数量的议案》，鉴于公
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9日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与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及预留授予
价格为 21.16元/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数量为 1,100.8536万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数量为
276.9382万股。

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所有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未达到目
标值，另，因24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5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等
于0.6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60%、4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6个人层
面归属比例为0%，前述已授予尚未归属的159.3697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作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资格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478人调整为 1,
186人，实际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为262.0234万股。

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
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权益分派及2024年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为20.52元/
股。此外，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有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期及所有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未达到目标值，另，因232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当选监事、1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归属、203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9而大于等于0.8，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4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 0.6，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0%，前述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46.6573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作废。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除上述内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
存在差异。

二、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成
就，同意为符合归属资格的1,122名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282.8920万股。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董事陶吴、廖恒星、李卫华、刘兴国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
（二）激励对象本次归属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时间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归属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7月3日，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归
属期为2025年7月3日至2026年7月2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将于2025年7月3日进入第
二个归属期。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时间为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归属比
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4年6月20日，因此，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将于2025年6月20日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满足归属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归属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公司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归属安排

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触 发 值
（An）

2023-2024 年两
年的累计
营业收入
值 达 到615.3亿元

目 标 值
（Am）

2023-2024 年两
年的累计
营业收入
值 达 到879亿元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各考核年度内营业收
入实际完成值（A）：1.A＜An，X=0；2.A=An，X=70%；3.An＜A＜Am，X=A/Am*100%；4.A≥Am，X=10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准。2.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归属安排

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触 发 值
（An）

2023-2024 年两
年的累计
营业收入
值 达 到615.3 亿
元

目 标 值
（Am）

2023-2024 年两
年的累计
营业收入
值 达 到879亿元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各考核年度内营业收
入实际完成值（A）：1.A＜An，X=0；2.A=An，X=70%；3.An＜A＜Am，X=A/Am*100%；4.A≥Am，X=10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准。2.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各归属期内，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部分，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个人上一年度
考核综合系数

归属比例（Y）

Y≥0.9

100%

0.9＞Y≥0.8

80%

0.8＞Y≥0.7

70%

0.7＞Y≥0.6

60%

0.6＞Y

0%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归属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归属额度=个人计划归属额度×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X）×个人层面归属比例（Y）。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
考核原因不能归属的，则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
条件。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4]22815号和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
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安 永 华 明 字 [2025] 审 字 第70059089_G01号，公司 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342.73 亿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02.23亿元，2023-2024年两年的累计营业收
入值达到 744.96亿元，首次授予
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
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
未达到目标值，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为84.75%。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
对象共计 1234人，其中 199人因
个人原因离职、1人当选监事、13
人自愿放弃本次归属、190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
数小于 0.9 而大于等于 0.8，个人
层面归属比例为 80%，余下 20%
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4人因个人
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 0.6，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0%；预留授
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共计138人，其
中 3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3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
系数小于 0.9 而大于等于 0.8，个
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80%，余下20%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前述
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由公司作废，其余 919
人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不
低于 0.9，个人层面可归属比例为100%。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
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归属资格的1,122名激励对象办理限制
性股票归属事宜，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82.8920万股。

（三）部分或全部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有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期及所有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未达到目标值，另，因23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当选监事、1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归属、20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9而大于等于0.8，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4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6，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0%；在办理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过
程中，有26位激励对象未在规定认缴时间内缴款，视同放弃本次归属，前述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51.6638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作废。

本次首次授予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予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①19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及1人当选监事，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99.4655万股不得归属；
②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未达到目标值，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7.9068万股不得归属；
③19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9而大于等于0.8，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80%，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8246万股不得归属；
④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6，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0%，已获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9611万股不得归属。
⑤3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506万股不得归属，

其中，董事会审议前1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归属，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0.8662万股不得归属；董事会审议后，即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缴纳、股份登记的过程
中，有2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全额放弃归属，对应作废其本次可归属的2.4844万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

本次预留授予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予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①3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6.0910万股不

得归属；
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触发值未达到目标值，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5521万股不得归属；
③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综合系数小于0.9而大于等于0.8，个人层面归属比

例为80%，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9900万股不得归属；
④董事会审议后，即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缴纳、股份登记的过程中，有6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全额放弃归属，对应作废其本次可归属的2.5221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3年7月3日。
2.归属数量：200.5261万股
3.归属人数：997人。
4.授予价格：20.5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序号

1
2
3

姓名

陶吴

廖恒星

李卫华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资深副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董事、核心技术人
员

获授的限制性
股 票 数 量（万

股）

8.4854
6.6038
8.4854

本次归属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2.1574
1.6790
2.1574

本次归属占获授
数量的比例

25.42%
25.42%
25.42%

4
5
6
7
8
9
10
11
12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985人）

合计

刘兴国

朱宗元

訚硕

任永志

王一乔

YOON HYE⁃NG BAE
KIM DONGHOAN
PARK JONG⁃GEUN
MAGDALENAVERONIKA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印度尼西
亚

董事

财务总监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总经理助理

总经理

业务经理

副总经理

8.4854
7.9856
8.4854
2.0286
1.6730
0.9786
5.8842
0.3304
2.3506

749.5782
811.3546

2.1574
2.0304
2.1574
0.5158
0.4254
0.2488
1.4961
0.0840
0.5977

184.8193
200.5261

25.42%
25.43%
25.42%
25.43%
25.43%
25.42%
25.43%
25.42%
25.43%
24.66%
24.71%

注：1.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上表中剔除归属过程中2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全额放弃出资的激励对象。
（二）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4年6月20日。
2.归属数量：77.3594万股
3.归属人数：99人。
4.授予价格：20.5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91人）

合计

姓名

YANG JIE
SON CHANGIK
YANG ZECH⁃UAN
LEE JUNKYU
DONG RUIY⁃ING
KIM YERIN
FENG XIN

LEE JAEHEON

国籍

德国

韩国

德国

韩国

新加坡

韩国

澳大利亚

韩国

职务

副总裁

韩国基地财务总
监

总经理助理

电气高级工程师

财务高级经理

回收业务高级经
理

项目高级经理

回收业务专家

获授的限制性
股 票 数 量（万

股）

28.0000
1.8670
1.4000
0.7400
0.8750
0.6030
0.6030
2.6570

147.9962
184.7412

本次归属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11.8650
0.7911
0.5932
0.3136
0.3708
0.2555
0.2555
1.1259
61.7888
77.3594

本次归属占获授
数量的比例

42.38%
42.37%
42.37%
42.38%
42.38%
42.37%
42.37%
42.37%
41.75%
41.87%

注：1.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上表中剔除归属过程中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全额放弃出资的激励对象。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7月15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77.8855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
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公司股份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4.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
公司股份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则其转让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归属事项进行验资，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5年7月4日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5]33324号），
审验了公司截至2025年7月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内容如下：公司本次变更前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935,249,603.00元，股本935,249,603.00元，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5年 6月 5日出具天职业字[2025]30844号验资报告。2025年 6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2025年6月13日发布《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
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表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3年 7月 3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归属期为 2025年 7月 3日至 2026年 7月 2
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规
定的归属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17人，预留授予第
一个归属期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5人，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为282.8920万股，归属价
格为20.52元/股。经审验，截至2025年7月2日止，公司已收到1096名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缴纳的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2,778,855.00元。变更后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938,028,458.0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工作，本次归属股份共计
277.8855万股将于2025年7月15日上市流通。

六、本次归属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归属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单位：股
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数量

变动前

935,249,603.00
本次变动

2,778,855.00
变动后

938,028,458.00
（二）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935,249,603.00股增加至 938,028,458.00股，本次归属

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三）本次归属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归属后，公司
总股本增加，将影响和摊薄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调整、归属及作废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次归属的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归属相关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以
及作废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尚需
依据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限
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

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4.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5.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以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6.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以及作废限制
性股票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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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

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0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亏损：2,100万元一2,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16%一49.74%
亏损：4,400万元一4,8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94%一21.03%
亏损：0.026元/股一0.031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4,178.03万元

亏损：3,965.96万元

亏损：0.05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养殖业务持续降本，同比减亏；饲料外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4%，国内市场
份额提升，但受毛利率下降的影响，饲料业务盈利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系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损益增
加约900万元、期货业务损益增加约1,1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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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2,000万元 - 2,6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7.11% - 31.25%
亏损：1,000万元 - 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38.27% - 119.14%
盈利：0.0272元/股 - 0.0354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3,781.76万元

盈利：2,612.97万元

盈利：0.051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秉承创新理念，服务客户价值创造，积极开发新技术，开拓硬泡组合聚醚、异

丙醇胺国内外市场，开发聚醚新应用市场，扩大客户群，为未来发展夯实客户资源，公司两个

主产品销售总量同比保持增长，由于主原料环氧丙烷采购不含税均价同比下降10%以上，产

品价格相应下调；同时，部分原料价格上涨，以致综合毛利率下降，加上销售费用增加等，实现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5年半年度

实际经营业绩情况和财务数据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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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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